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6-03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二期）赎回结果暨2026年本息

兑付及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由于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暨行使赎回权，将于 2026年 4月 21日开始支付自
2025年4月21日至2026年4月20日期间的利息及本期债券本金。为保证本次还本付息及
摘牌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债券代码：188024。
2、债券简称：21银河Y2。
3、本年度计息期限：2025年4月21日至2026年4月20日。
4、票面利率及兑付金额：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30%，每手本期债券兑付

本金为人民币1,00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3.00元（含税）。
5、债权登记日：2026年4月20日。
6、债券到期日：2026年4月21日。
7、本息兑付日：2026年4月21日。
8、债券摘牌日：2026年4月21日。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20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华泰联合证券”）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南山铝业”）将所属子公司南山铝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分

拆至境外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本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收到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原主办人之一蔡子鹏先

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本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华泰联合证券委派黄漾先生

（简历附后）接替蔡子鹏先生担任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上述变更后，华泰联合证券负责本项目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张芸维先生、

黄漾先生。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附件：黄漾先生简历

黄漾先生，清华大学硕士学历，加入华泰联合证券以来参与了中材国际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华远地产重大资产出售等财务顾问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项目经验。

证券代码：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备案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上海设立燃气轮机业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在上
海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在
上海设立燃气轮机业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备案登记情况
近日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申擎动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6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宋晓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601号7号楼五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汽
轮机及辅机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轴承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上海申擎动燃气轮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2026-009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4月9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请黄薪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表决情况：

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附件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任公司副总裁简历
黄薪，中国国籍，男，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建工集团第八建筑有限公司下

属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总承包部副总经理。2011年加入绿地集团，先后担
任绿地集团南昌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江西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长沙房地产事业部
常务副总经理、湖南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浙江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现任绿地集团总裁助
理兼浙赣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海南自贸港区域管理总部总经理、海南海绿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386号广晟万博城A塔写字楼37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9

151,262,486

44.96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总裁陈志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范安胜先生、钟瑞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柯昌波先生、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25,024

比例（%）

99.9091

反对

票数

107,762

比例（%）

0.0712

弃权

票数

29,700

比例（%）

0.019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26,524

比例（%）

99.9101

反对

票数

109,962

比例（%）

0.0726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73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24,624

比例（%）

99.9088

反对

票数

109,562

比例（%）

0.0724

弃权

票数

28,300

比例（%）

0.0188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23,524

比例（%）

99.9081

反对

票数

122,362

比例（%）

0.0808

弃权

票数

16,600

比例（%）

0.0111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098,224

比例（%）

99.8914

反对

票数

128,862

比例（%）

0.0851

弃权

票数

35,400

比例（%）

0.0235

6、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14,524

比例（%）

99.9021

反对

票数

118,362

比例（%）

0.0782

弃权

票数

29,600

比例（%）

0.019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全面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0,055,979

比例（%）

99.2023

反对

票数

1,171,807

比例（%）

0.7746

弃权

票数

34,700

比例（%）

0.0231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045,624

比例（%）

99.8566

反对

票数

185,762

比例（%）

0.1228

弃权

票数

31,100

比例（%）

0.0206

9、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042,124

比例（%）

99.8543

反对

票数

189,062

比例（%）

0.1249

弃权

票数

31,300

比例（%）

0.020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749,207

比例（%）

99.3569

反对

票数

111,562

比例（%）

0.5096

弃权

票数

29,200

比例（%）

0.133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126,724

比例（%）

99.9102

反对

票数

119,062

比例（%）

0.0787

弃权

票数

16,700

比例（%）

0.011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9,372,517

0

21,751,007

1,223,027

20,527,980

比例（%）

100.0000

0.0000

99.3651

96.9664

99.5118

反对

票数

0

0

122,362

21,662

100,700

比例（%）

0.0000

0.0000

0.5589

1.7174

0.4882

弃权

票数

0

0

16,600

16,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760

1.316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2025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发放
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全面预算方
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 年融资额
度的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企业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752,507

21,754,007

21,752,107

21,751,007

21,725,707

21,742,007

20,683,462

21,673,107

21,669,607

21,749,207

21,754,207

比例（%）

99.3720

99.3788

99.3702

99.3651

99.2496

99.3240

94.4883

99.0093

98.9933

99.3569

99.3797

反对

票数

107,762

109,962

109,562

122,362

128,862

118,362

1,171,807

185,762

189,062

111,562

119,062

比例（%）

0.4922

0.5023

0.5005

0.5589

0.5886

0.5407

5.3531

0.8486

0.8636

0.5096

0.5439

弃权

票数

29,700

26,000

28,300

16,600

35,400

29,600

34,700

31,100

31,300

29,200

16,700

比例（%）

0.1358

0.1189

0.1293

0.0760

0.1618

0.1353

0.1586

0.1421

0.1431

0.1335

0.07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丽梅律师、曾琼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稀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259 证券简称：中稀有色 公告编号：2026-020

中稀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顺义区顺西南路艾迪公园5号楼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7

887,504,803

78.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刘载望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陈刚先生因无法履职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93,226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83,3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428,277

比例（%）

0.048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93,326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83,2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428,277

比例（%）

0.0483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990,426

比例（%）

99.9420

反对

票数

83,1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431,277

比例（%）

0.0486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6,846,826

比例（%）

99.9259

反对

票数

226,600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431,377

比例（%）

0.0486

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的会计师事务所。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388,603

比例（%）

99.9869

反对

票数

83,2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33,000

比例（%）

0.0037

同意公司2025年度分红方案，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282,503

比例（%）

99.9750

反对

票数

186,7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35,600

比例（%）

0.0040

同意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年度累计不超过190亿元

人民币,其中向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年度累计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对上述范围内的综合授信申请及使用等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审批并签署相关文

件。授权期限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7.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0,592,354

比例（%）

96.9676

反对

票数

26,876,049

比例（%）

3.0283

弃权

票数

36,400

比例（%）

0.0041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90亿元人民币，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担保方式主要为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1）控股子公司包括：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广州江河幕墙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江河创泫幕墙制造有

限公司、成都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江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江河幕墙工程有限公

司、江河幕墙澳门有限公司、武汉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江河幕墙制造有限公司、

济南江河幕墙有限公司、江河幕墙新加坡有限公司、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达创

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北京港源幕墙有限公司、

浠水江河智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维视天阶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合肥维视眼科医院有限

公司、淮安江河泽明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南京维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南京维视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南通江河泽明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南京维视睛陵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合肥维视视光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他未列示的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2）对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128亿元；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62亿元。

（3）对控股子公司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以上担

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2.同意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主要为保

证担保。

授权期限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376,703

比例（%）

99.9856

反对

票数

92,900

比例（%）

0.0105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040

9.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376,803

比例（%）

99.9856

反对

票数

92,800

比例（%）

0.0105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040

10.议案名称：关于解除个别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386,003

比例（%）

99.9866

反对

票数

83,2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35,600

比例（%）

0.0040

同意解除陈刚先生独立董事职务。自陈刚先生独立董事职务解除后，其担任的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人职务相应自动终止。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7,386,103

比例（%）

99.9866

反对

票数

83,2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35,500

比例（%）

0.0040

同意选举胡作家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人，其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6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及 2026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

关于解除个别独
立董事职务的议
案

关于补选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5,756,160

126,297,937

99,501,688

126,286,037

126,286,137

126,295,337

126,295,437

比例（%）

99.4795

99.9081

78.7109

99.8987

99.8987

99.9060

99.9061

反对

票数

226,600

83,200

26,876,049

92,900

92,800

83,200

83,200

比例（%）

0.1793

0.0658

21.2603

0.0735

0.0734

0.0658

0.0658

弃权

票数

431,377

33,000

36,400

35,200

35,200

35,600

35,500

比例（%）

0.3412

0.0261

0.0288

0.0278

0.0278

0.0282

0.02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进进，李方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1886 证券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16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6-028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日：2026年4月9日
●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数量：351.91万份
●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部分行权价格：15.26元/股
2026年4月9日，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确定以2026年4月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6名激励对象授予351.91万份
股票期权。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璞泰来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事前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
决。

2、202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璞泰来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的议案》。
3、2025年3月25日至2025年4月3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5年4
月4日，公司公告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4、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璞泰
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
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5
年4月11日披露《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截止首次授予日）》《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截止首次授予日）的核查意见》《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5年4月1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关联董事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6、2025年6月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7、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
董事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8、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9、2026年4月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
期权的议案》，确定 2026年 4月 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 66名激励对象授予 351.91万份股票期
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二）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董事会说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1、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董事会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的规定，同

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应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
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

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26年4月9日为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向66名激励对象授予351.91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5.26元/股。

（三）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6年4月9日。

2、预留授予数量：351.91万份。

3、预留授予人数：66人。

4、预留授予部分的行权价格：15.2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

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之日的时间段。本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

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时间

自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行权比例

50%

50%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

宜。

在上述约定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而不得行权的股票期权或激励对象未申请行权的股

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

的股票期权。在股票期权各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

公司将予以注销。

7、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66人，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核心骨干员工（共63人）

预留授予合计

姓名

王晓明

刘芳

刘勇标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本次获授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30.00

35.00

20.00

266.91

351.91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例

0.9375%

1.0938%

0.6250%

8.3409%

10.9972%

占预留授予日股本总额的比例

0.0140%

0.0164%

0.0094%

0.1249%

0.1647%

注：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10%。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

票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股东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13日实施完毕，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对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由15.43元/股调整为15.26元/股，该行权价

格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实施的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审核，认为：

（一）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6年4月9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

法》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相符。
（三）公司与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的情形，本激励计划设定的

激励对象获授条件已经成就。
（四）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
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
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已成就。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
划》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以
2026年4月9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66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351.91万份，行权
价格为15.26元/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实，本次股票期权预留部分的授予对象不含公司董事，所授予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预

留授予日前6个月内无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
进行计算。

公司选择市场通用的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2026年4月9日用
该模型对预留授予的351.91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在适用前述模型时，公司
采用的相关参数如下所示：

（一）标的股价：31.91元/股
（二）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至每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三）历史波动率：12.0488%、16.8222%（分别采用上证指数最近 12个月、24个月的波动

率）
（四）无风险利率：1.2138%、1.3215%（分别采用中国国债1年期、2年期的到期收益率）
（五）股息率：0%（本计划规定如公司发生股票现金分红除息情形，将调整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按规定取值为0%）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预计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

下表所示：

授予的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万份）

351.91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5,771.57

2026年
（万元）

3,142.22

2027年
（万元）

2,233.58

2028年
（万元）

395.77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行权价格、
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投资者注意可能
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授予的相关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
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业已成就，公司实施本次授予
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6-027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
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内蒙古紫宸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兴丰”）

8,000万元

28,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00

1,770,115.00

86.63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因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授信事宜，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内蒙兴丰提供

担保8,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子公司内蒙兴丰提供

担保28,000万元。2026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向子公司内蒙兴丰提供担保8,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内蒙兴丰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公司子公司内部可进

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

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2025年12
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内蒙古紫宸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内蒙兴丰100%股权。

樊昆

91150921MA0NKTLA1L

2017年10月23日

卓资县旗下营镇碌碡坪昌达物流园区

67,8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货物进出口；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232,252.95

212,692.67

19,560.28

60,008.24

-15,848.9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方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

债权人

债务人/受信人

担保最高本金限额

保证方式

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内蒙古紫宸兴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0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
称为“被担保债务”）。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
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
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内蒙兴丰经营的需要，保障其发展所需的运营资金，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内蒙兴丰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公司子公司内部可进

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会审议时资产负

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2025年12
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177.01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5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6.63%。公司不

存在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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